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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小學生成績評量補充規定 

 

一、本補充規定依新北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量作業要點第二十條及本校學生成績

評量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之。 

二、本校學生成績之評量，除依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新

北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量作業要點」及「新北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

績評量補充規定」、「新北市各級學校獎勵優秀畢業生實施計畫」（100 年 3 月 2

日北教國字第 1000103817 號函）外，並應依本補充規定辦理。 

三、本校學生定期評量每學期二次為原則；其實施日期由教務處擬定，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列入行事曆實施。 

四、每學期二次之統一紙筆定期評量實施領域分成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

技、英語等五領域；其餘學習領域由任課教師依實際情況實施評量。 

五、本校學生各學習領域之評量成績，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每次定期學習評量（國語、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英語） 總成績之

計算方式： 

1.一年級上學期期末定期評量成績佔 50％、平時評量成績佔 50％。 

2.一年級下學期及二至六年級定期評量、平時評量成績各佔 50％。 

（二）各學習領域學期成績為各次定期評量總成績加權總和之平均數。 

（三）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學習領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領域每週學習節數，所得

總和再除以每週學習領域總節數。 

（四）彈性學習課程評量成績併入七大學習領域成績；一至二年級社會、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評量成績統合為生活課程成績。 

六、本校學生各學習領域之評量結果，依下列各款處理： 

（一）學生於定期評量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但無故缺考者，

不准補考，該缺考領域之成績以零分計算。補考成績之處理如下： 

1.公、喪假或不可抗力事件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2.事、病假缺考者，其成績計算： 

（1）實得分數 60 分以下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2）超過 60 分以上，原分數扣除 60 分後之分數以 80％計算，兩者相加為其 

     實得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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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甲生於定期評量時請事、病假缺考，補考後考卷分數實得 90 分。 

               但依規定得知甲生本次定期評量分數是 84 分，計算方式為：               

(90 分-60 分)=30 分  30 分×80%=24 分  24 分＋60 分=84 分 

（二）就讀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之學生，其成績處理如下：  

1.在資源班接受直接教學之學習領域，其成績處理為： 

（1）平時評量：資源班應設計個別平時評量表以記錄學生學習狀況。資源班   

     平時評量結果應提供給原班級任教師做為學生該學習領域平時成績之參 

     考。 

（2）定期評量：以學生在原班接受定期評量為原則，如有特殊學習情況之學 

     生，由資源班教師決定試題內容，並將定期評量結果提供給原班級任教 

     師做為學生該學習領域定期評量成績之參考。 

2.未在資源班接受直接教學之學習領域，由普通班教師視學生能力現況彈性評 

  量該領域成績。 

（三）本校學生成績評量紀錄（學期或畢業成績通知書）應於學期結束時告知家長及

學生。各學習領域教師除量化（分數、努力程度）上網登載記錄外，同時應以

文字描述提出具體建議。其規定如下： 

1.各學習領域文字描述部分： 

（1）由單一任教教師之學習領域：應參酌學生人格特質、學習能力、生活態 

     度、特殊才能等以文字描述加以說明，並提出具體建議上網登載。 

（2）由二位以上任教教師之學習領域：以該領域任課教師之任課科目各自上 

     網登載紀錄，參酌學生人格特質、學習能力、生活態度、特殊才能等以 

     文字描述加以說明，並提出具體建議。 

2.學生日常生活表現評量部分：由級任教師依下列學生表現項目記錄之，並酌  

  予提供具體建議，不做綜合性評價及成績、等第呈現。 

（1）出缺席情形 

（2）獎懲 

（3）日常行為表現 

（4）團體活動表現 

（5）公共服務表現 

（6）校內外特殊表現 

七、本校學生成績評量結果之獎勵，依下列各款處理： 

（一）定期評量： 

1.依每班期中、期末統一定期評量各學習領域實得分數加總之總分前五名予以 

  獎勵。每學期獎勵二次。 

2.前四名名次之人數以滿五名為原則，則無第五名；前四名名次之人數如為四 

  人者，排名第五同分者可同列為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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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步獎： 

1.依每班每生定期評量各學習領域之實得總分，期末比期中進步分數前三名予 

  以獎勵。 

2.全班如進步分數同分者，授權予級任教師就學生整學期平時學習表現或日常 

  生活表現納入作整體考量，名額以三名為限。 

3.全班如無進步分數者，授權予級任教師就學生整學期平時學習或日常生活表 

  現最佳者，提列三名予以獎勵。 

（三）各學習領域優良獎： 

1.依每班各學習領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領域每週學習節數，所得總和再除以 

  每週學習領域總節數，所得總平均第一名予以獎勵，名額以一名為限。 

2.如有總平均同分者，則授權予級任教師就學生整學期平時學習或日常生活表 

  現最佳者，提列一名予以獎勵。 

3.每位獲獎學生以取得一項學習領域優良獎為原則。 

（四）畢業班學生修業期滿畢業成績： 

1.取全班每生五、六年級成績計算，七大學習領域所佔比例應相同，其計算方 

  式為五、六年級七大學習領域成績加總÷7÷4，依所得分數高低排序。 

2.學習卓越市長獎、局長獎名額以上述計算方式，並須將受獎學生之日常生活 

  表現納入作整體考量。學習卓越市長獎取每班第一名，局長獎每班取二名。 

3.其餘獎勵畢業班學生之獎項與名額，視當年度各級機關、單位或個人贊助獎 

  勵為主，授權教務處分配獎項與名額，由各班級任教師提列名單。 

八、本補充規定經學生成績評量審查委員會討論，由校長核可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